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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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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柯对权力的分析颠覆了传统的权力思想，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微观权力分析模式，认为权力无所不在，微观而无

形。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是关系的策略，是匿名非主体的，并是无中心多形态的。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是微观权

力的具体运作技术。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对认知现代社会的权力实践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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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权力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

虑，而应关心权力行使的技术、战术和战略[1]173- 176。他通过

对监狱、军营、学校、疯人院与精神病患者等现象的深入分

析，探究微观权力特征及其运作技术。概言之，福柯关于权

力分析在于揭示“权力如何发生？”即通过研究权力关系发

挥的场所、方式和技术，从而使权力成为社会批评的重要

工具。正如米勒所言，福柯“像尼采一样，他所理解的权力，

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质力，而毋宁是某种在每个活机体和每

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的无定形的流动

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扼制，这些条条框框，除了一些不同

类型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

为方式、内省和知识体系。”[2]

一、微观权力的概念

福柯在对权力的分析中，首先从权力的毛细血管状态

开始，然后再探察对权力进行投资、占有和利用的机制，使

得权力如何渗透到社会肌体中。即要分析权力产生，只有

从社会最细微的地方来分析权力的运作“技术”，才能真正

理解权力的内核。
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法国思想家德勒兹将这一

点视为福柯权力观的首要特点[3]。福柯批评传统的权力观点

说：“禁止、拒绝、抑制不仅远远不是权力的根本形式，甚至

它们造成了权力局限性，使权力受挫并走向极端。”[1]42- 43 其

实，“权力的无所不在是由于它在每时每刻地产生，或者说

在点与点之间的每个关系上产生。权力的普遍存在并不是

因为它包罗万象，而是因为它来自于所有的地方。”[4]权力

可以“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

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5]218 即权力是一种生

产性的实践，并主动地生产、建构并塑造了它的对象。
其次，权力是关系的策略。福柯将“策略”或“技术”作

为权力分析的中心概念。权力广泛地散布在社会中的力量

网络中，每个人既是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是发出权力的主

体，即权力不是某些人可能拥有的特权，而是一种多重力

的关系，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

络。”[5]28

福柯进一步指出，权力不再等同于国家机器，它作为

一种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一定意义上，如果传统权

力理论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那么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则

是“自下而上”的。具体来说，福柯并不认为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的对立是权力的母体形式，大量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形

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存在于各种生产机构、家庭与团体

中，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差异中[6]125。换言之，“无论是统治阶

层、国家机器的控制者，还是最重要的经济决定者，都不能

控制社会中运转的整个权力网。”[7]

如此，在福柯那里，权力既不是由统治者单方面所独

有，也不是由统治者这个中心向整个社会单方面发出的某

种力量，而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

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构成的。
第三，权力是匿名非主体的。福柯一再强调，“权力内

在于一种机制，而不束缚于某个主体，实际上，任何一个主

体，只要利用这个机体，都可以产生权力效应。这表明，权

力是以一种机制而发挥效用的，它是这种机制的内在成

分，它是匿名的，也是非人格化和非主体化的。”[6]200- 201 也就

是说，权力主体是匿名的、不确定的，每一个个人既是权力

的实施者又成为权力实施的对象。在福柯看来，非主体的

匿名的权力实施者越多，那么权力效应将体现得越充分。
同时，这种非主体的匿名的权力，用一种简单的形式实践

一种庞杂而持久的监视，“它的力量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

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果的

机制。除了建筑学和几何学外，它不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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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5]231

最后，权力是无中心形态的。福柯提醒我们，“不要在

它们的中心，在可能是它们的普通机制或整体效力的地

方，分析权力的规则和合法形式。相反，重要的是在权力的

极限，在它的最后一条线上抓住权力，那里它变成毛细血

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

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8]在他看来存在多种权

力，这些权力在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形态中展现出来，权力

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自然是无中心的。这种无中心的权力

与传统中那种将权力归并于司法化的政治权力中心———
国家机构或国王相比要复杂得多。

二、微观权力的运作技术

在福柯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权力运作是如何进

行的很重要。他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指出，“服役”、“戒律”
和纪律都是权力支配方式，而“纪律”作为一种新的支配方

式，在“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

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

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

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当时正在形成一种

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

精心操纵。”[5]156 对于这样的微观权力而言，它所采用的最

为重要的运行技术就是规训权力。
“规训权力”是指“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

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

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5]242“规

训”主要有两种函义：第一，给人以惩罚和强制行为的联想

和威慑，使其成为一个驯服的人，如管教一个不听话的孩

子。[9]第二，它可以“被用来对个体进行分配、分类，在空间

上固定他们，提取他们最大的时间和精力，训练他们的身

体，对他们的连续行为进行编码，把他们保持在理想的能

见度中，用监视机制包围他们，将他们登记注册，在他们之

中建构一套累积、集中化的知识。”[10]规训成为一种与自我

实现和人生成就联系在一起的积极力量。
概而括之，规训权力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无声的权力。

它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精心计算”的规范化技术来实

现的。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的技术手段主要有三种：层级

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
第一，层级监视。监视被福柯列为规训权力的首要地

位。福柯发现，在军营、学校、工厂和医院里都存在着监视

点，这些机构都有一个“中心点”。“‘中心点’是一个高大建

筑物。这里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治安监视职能，经济控制

职能，宗教安抚职能。”[5]197 借助“中心点”，监视可以达到在

空间上的无限延伸。“由于有了这种监督技术，权力‘物理

学’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5]200

第二，规范化裁决。规范化裁决就是用某些具体的规

则、纪律和相应的条例以及义务去对对象进行约束和裁

决。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

个小型处罚机构。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有自己的法律、自
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纪律确立了一种‘内部处

罚’。”[5]201 因此，规范化裁决集中体现为规训惩罚，规训惩

罚与义务属于同一个类型，实质上具有矫正效应，“这种矫

正效应可以直接通过一种训练机制而获得。惩罚就是操

练”[5]211。正如福柯所言：“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

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

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它从数量上度量，从

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5]213。
第三，检查。检查是把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结合起

来的规训技术。“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

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

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

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

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

化。”[5]216 由此看来，检查试图在监视的目光中寻求规范化

裁决、定性和分类。通过检查，个人被对象化，其“身体”也
随之被征服。
“检查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一种知识

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5]217 即检查与知

识相互连带、密不可分。如“考试”制度标志着一种科学的

学校教育的开端；军队检阅标志着一种庞大的战术知识的

发展。
三、结论

福柯认为权力的本质在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他强调

权力具有生产性和多样性特点。权力分析的重点在于权力

运作的策略和技术，这种策略和技术存在于被建构的各种

关系网络中，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中个体自身既是权力的对

象又是权力的主体。权力行使的策略或技术在于生产出各

种各样的规范效应。
规训权力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机制，它在层级监

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技术手段的支撑下获得了巨大的

规范效应。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以及三者相互作

用的规训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

的时代”[5]216 到来。权力的运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

不知不觉中塑造着现代社会的“温顺”个体。权力不但可以

成为消极性的破坏力量，也可以成为积极的生产性和创造

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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